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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自治区政府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委托方 指 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财库〔2020〕43 号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债券信息公开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5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项目 指 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指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
《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评价报告》 指
《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评

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天阳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天阳（北京）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经办律师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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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致：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天阳律师事务所接受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的委托，担任关于尉犁陆港

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指派冉斌律师、张晓红律师作为本次专项法律服务的经

办律师。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本着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申请专项债券的有关

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

2、本所及经办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核查过程中，相关部门向本所声明，其

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件、

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供的

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材料

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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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分别登陆中国财政部官网、中国人民银

行官网、中国债券登记网、中国货币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全国组织机构统一信用代码公示查询网、信用中国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

询平台等网站，对委托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查询，并假设前述的网站查询和信息

公示网站所登载的内容为真实、可靠的，没有任何篡改、杜撰或遭受网络攻击。

5、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专项债券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而不对有关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方案、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

意见书中涉及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方案、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

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法律意见书所有章节应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未授权任何

单位、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委托方为申请

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7、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

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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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项目建设单位（或主管单位）：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3、项目建设地点：尉犁县园区路北侧、东环路南侧

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仓储用房 6栋，总建筑面积 159712 平方米，

其中，新建 35640 平方米仓库 2栋，51666 平方米仓库 1栋，15840 平方米仓库

1栋，14388 平方米仓库 1栋 5698 平方米仓库 1栋，配套建筑消防水池及电力、

给排水等附属设施共 840 平方米。

5、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 47500 万元，其中：工程及设备购置安装费

42380.02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89%；工程其他费用 2858.08 万元，占项目总投

资的 6%；基本预备费 2261.9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5%。

6、资金筹措：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47500 万元。该项目资金来源：申请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 38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80%；单位自筹 9500 万元，占项目总

投资 20%。

7、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已取得尉犁县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尉

发改项目〔2025〕99 号）。

二、项目业主

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主管单位为尉犁县商务

和工业信息化局。

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名称：

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528230104627786；机构类

型：行政单位；机构地址：尉犁县孔雀路 9号党政办公大楼 8楼；负责人：宋金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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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包括：拟订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

施；承担商务和工业信息化产业结构调整；拟订商务和工业信息产业优化布局、

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重点产业调整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的拟

订与实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负责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流通

企业改革、商贸服务业和社区商业发展，提出促进商贸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推动流通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

式的发展。组织拟订并实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研究分析物流业发

展的重大问题；指导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监测分析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调节工业

经济运行；拟订经济运行调控目标、政策措施；承担工业运行形势监测分析、预

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的责任；负责工业经济运行和产业安全有关工作；协调解决工

业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工业经济运行的政策建议。组织推进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拟订全县贸易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城乡市场协调发展，

执行国内外资金投向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指导大宗产品批发市场规划和城市商

业网点规划、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推进有关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村现

代流通网络工程等各项工作；

2、发行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3、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债券期限：10 年期。

5、申请总额：本期申请发行债券 38000 万元。

6、债券用途：全部用于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7、还本付息方式：半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三、申请专项债券要素

1、债券名称：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本所律师认为，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系具有机关法人资格的机关，并

已获得尉犁县人民政府的授权，具备从事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主体资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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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偿债能力分析

1、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北京中伟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尉犁陆港物流仓储

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评价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仓储用房租赁收入。

根据《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专项债券

本息总投资收益率是 1.39，总债务还本付息保障倍数 1.32，总债务本金保障倍

数是 1.74 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是 1.32，专项债券本金保障倍数是 1.74，本项

目无市场化融资。

2、结论

本项目债券还本付息的现金流收入共计 66040.73 万元，完全覆盖本项目拟

申请发债额度 38000 万元的本金和利息。本项目偿债备付率为 1.32 倍，项目还

本付息保证程度较高，偿债能力较好。

五、法律风险

1、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仓储用房租赁收入。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

险低。但本项目收入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2、税收风险

项目主管单位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

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整，将可能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

动。

3、项目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风险

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前期开发、招投标、施工进度、政策变化、

管理能力以及资金拨付是否及时到位等风险，影响本期债券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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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业务资质情况

1、财务服务机构

北京中伟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4EQEH6T）及北京市财政

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22640）。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北京中伟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具备作为

本次发行审计机构的资格。

2、法律服务机构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 证 号 ： 26501199410379801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650000457608809C，以及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8011373306。

本所律师认为，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具备作为本次发行法律服务的资格。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2、尉犁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为本期债券发行编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已披露本期债券基本信息。

3、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尉犁陆港物流仓储枢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以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为有效文本。



T&IP天阳律师事务所 专项债养之法律意见书

天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本页无正文，为《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尉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

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天阳法意书字[2023]064 号)之签署页)

仑 经办律师：冉斌

经办律师：

2023 年5 月 20

张晓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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